
刑罚不应成为政府权力对公民个人的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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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邓小平先生、彭真先生等中共元老接过“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

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路线，收取了全国的民心平稳地夺去了政权，奠定了至“六四”

天安门事件为止的、自上而下的有限改革的社会安定与政治秩序。以取消“大鸣”、“大放”、“大辩

论”、“大字报”，保护“当权派”特权阶层（也包括一部分对中共效忠的科技·知识界人物）为起

点的中国法律，其本质是统治阶层较为有效的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并没有成为全体公民用于保护

每一个个人的一种制度。作为中共的“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的政策，在“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质是“共产党领导”一条）之下的中国法律终止了红卫兵楸斗走资派那样的令统治阶层惶惶

不安的“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的场面，把专政的矛头完全对准了有碍于“坚持共产党领导”

的一切政治或非政治性的反抗（西单民主墙、“严打”、公审如决等等）。这么一个社会事实本身并

不只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独有，没有必要用“新权威主义”之类的招牌去诠释。丧失了独立存在

价值的中国知识界只需要一些道德勇气，向面对相同社会现实的西方文明的先驱者们学习一下，就

会找出认识中国（权力）社会的更明确的线索。 
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的前夜，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就从社会、历史、

经济等人类生活得各个方面开始了重建人类生活（精神）方式的探索，贝卡利亚（Cesare, Marquis of 
Beccaria-Bonesana，1738 –1794）就是其中的一位以法律达成人类公正社会的意大利思想家。在 1774
年伦敦版（实际在威尼斯印行）的《犯罪与刑罚》的开首，贝卡利亚就提示出：“社会利益必须由

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但在实际的人类社会中经常见到的却是：所有的权力和利益集中在少

数的特权阶层上，大多数人却处于软弱可欺的悲惨命运之下”。“对于这样的不平等，只有用优秀的

法律才能消除。”也就是说：只有力图消除人类不平等的法律才是优秀的法律、真正的法律、永久

的法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享有这样的法律吗？ 
公正的法律在于“罪刑法定主义”（费尔巴哈语）。贝卡利亚并不是罪刑法

定主义的第一位提倡者，因为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人们就是这样理解“法律”

这个词本身的，《圣经》中也是如此表示的。贝卡利亚把“法定”的来源归诸

于社会契约，即人们形成社会时制订契约，互相让渡出本身属于个人自由的

一部分，而由主权者（君主、国王或政府）对个人行使的刑罚权就来源于这

一部分的总和，任何形式的超出这个总和的刑罚权都是暴力的滥用和不公，

每个人完全没有服从的必要。具体地讲，可以引出不少至今仍然是革命性的

结论：一、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了犯罪，对于它的刑罚怎样，都必须事先由法律明确规定；法律没有

规定、或者超出法律规定的行为，都不能被定罪判刑。二、主权者与司法的权限不能混同，前者指

定什么行为构成犯罪，对于哪种犯罪处以哪种刑罚；后者裁判谁的行为适用于哪一条法律。三、司

法权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社会成员，不能引为身份的高低或司法权以外的干涉来阻碍司法权的行

使。四、刑罚的目的在于昭示社会正义，而不在于残酷地处罚犯人，任何场合下的酷刑都违反社会

契约的原则，是不必要、有害的。五、死刑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废止。六、法律条文的暧昧、难解，

给法官自行解释法律行使的机会，使法律远离市民，为特权阶层所独占，失去了法律的本来功能。

七、自供不应成为犯罪的证据，引为当自供成为证据时，强迫与拷问就会发生，等等。 
贝卡利亚在两百多年前提出的这些见解，有许多在今天仍然是超越现实的理想，“翻开历史看看

吧！由自由人之间自由契约而成立的法律实际上往往成为一小撮人欲望的道具，或者是一时情绪下

的产物”（序论）。例如废除死刑论，我们仔细地想像一下那些被政府或非政府的暴力处决的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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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那些八九民运期间被中共政权用于示威枪决的可怜的中国人吧！），都会认为任何权力机构、组织

都没有剥夺生命的权力。中共政权会说：“那是为了防止更多的流血。”那么，是谁赋予中共政权这

种暴力的“防止”权力呢？所以，我们很简单地首先追溯到法律的本质：谁有权力制定法律？马克

思先生也说过：“立法权是革命的源泉”。今天，可以明确地区分，认为国家主权在于全体国民（这

就是日本国宪法的第一条），才找到了法律的正确立足点；而各种形形色色的、有意的或潜意识的

认为主权在君主（如日本天皇）、政府、政党、个人（如“总设计师”）的各种法律、政策、方针、

路线、原则、思想都不可能为社会全体带来法律的公正。中国公民有 1%或者 0.01%的人在实际的

生活中坚持“主权在民”的法律理念吗？在中国的宪法第一条没有写上“中国的主权在于全体中国

民众”并付诸实践之前，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法律。 
在一个并不存在真正的法律、只发布一系列政府“法令”的国度里，即使对于既存的可怜的“法

律”，其最大破坏首先也是来源于政府（政党、独裁者）权力本身，因为所有“法律”的编制、解

释、执行、改定都来源于政府权力。例如日本军国主义下的旧宪法第 23 条很公正地体现了罪刑法

定主义：“日本臣民非依法律，不得受到逮捕、监禁、审问、处罚”。但同时，由于天皇的“紧急勒

令”和一系列政府命令凌驾于宪法之上，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等的基本人权抹消了。再看中

国，中共政权强行把“坚持社会主义”塞入宪法的第一条，却在其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打出“市场

经济”的羊头，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宪法”，因为市场经济原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中共政权务

实，要“经济救党”，就应该放弃“坚持社会主义”的条文。那么，为什么中共的这一套在现实政

治中违反逻辑的公然行为可以不引起国民的质问呢？这就是中国的法律所面临的另一个更深刻的

课题：与任何带有强制性质的权力一样，法律的行使必须有普遍的民意基础。中共政权在“六四”

以后为了惩罚学生的反抗意识，规定大学毕业后工作五年才能出国留学，这明显违反了每一个大学

生的尊严和人权。但我们看出：大家纷纷退学，开假证明，送贿以谋出国之路，而不是以法律意识

来公开反抗不合理的行政权力。中国人还爱自己的祖国吗？中国政府权力要把中国公民的爱国自尊

心剥夺到什么程度呢？ 
1991 年 8 月，历时七十二年的苏联统治瓦解了。从外表上看，人们不会预想到这个强大的军事

帝国的解体，但任何一个读到索尔仁尼兹的《古拉格（收容所）群岛》的人反而会奇怪为什么那样

一个践踏人权、不存在法律的国度会持续那么久。苏联的消灭的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法律只是共产党

用于维持政权的工具，普通的公民根本不可能想到、知道可以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苏共就是法律，

斯大林就是宪法。任何统治阶层，出于其“阶级（利益）局限性”，就不会自觉地把法律的行使权

交给普通的国民，而倾向于使用最简单有效的工具--破坏法律的公正和程序性的刑罚--来营造“安

定团结”，都不可能被启蒙认识到作为一种制度的法律用于保护每一个公民个人自身生命和利益对

社会稳定所具有的功能。因为行使社会契约制顶公平法律的主体的个人正是基于人人平等的天赋人

权，为了更切实地实现基本人权的保障才自觉地支持、维护法律制度。贝卡利亚在第 27 章中论述

了贵族与平民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不正当性，“在某种情况下，当一个市民变成了非人，成为金钱

可以抵偿的物品而被法律认可时，在此处就不存在人的自由了。人们就会看见，特权阶层奸巧地专

念于权势的扩张，法律成为他们的玩偶，市民大众成为他们的家畜和奴隶。法律的魔术的秘密全在

于此。”当然，过去的贵族阶层的金钱势力直接转换成没有真正法律的今天社会的政府权力时，更

不可能期待法律的公正了。十多年前彭真先生的“平等”，是指处于劣势的中共元老阶层与当时新

起的华国锋权势派之间的争夺权力的平等条件，根本不可能期待他们会认为邓小平与普通中国公民

之间应有的平等。我们再举一个身边的现象：日本政府表面反省“留日反日”的政策结果，说“外

国人不理解日本的文化”，掩盖了日本政府从法律上侵害外国人的人权的基本事实。特别对于生活

在日本的亚洲人而言，主要受其制约而不受其保护的日本法律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权力对个人人权的



暴力。“日本天皇”可以在中国逍遥（被西方制裁的北京政权七次无耻地邀请其访华），普通中国人

为什么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就被抓进收容所或被拒绝上岸呢？在日皇访中期间，乘船访日的 142 名中

国人（被日本称为“伪装难民”）被禁止在渔船上，甚至连报道也被封杀，直到有一个人跳海身亡

才被允许移到陆地的一个仓库里。难道那一张叫做“护照”的政府印行纸可以在人类社会中人为制

造天堂和地狱吗？社会契约论者不承认任何这种制造罪恶的法律。 
回到中国的现实上来，由上而下（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有限改革在“六四”事件以后更加

明确地突出、加剧了社会矛盾，中共政权在失去思想的控制手段后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直接的刑罚手

段。前不久一个谋财害死日本老妇人游客的青年人被抓获后几天即行枪决，强烈地表明了政府权力

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游客把“撞到枪口上”的人的生命作为利用工具的决心，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

的普通不安的治安环境。我们反对任何把人和生命作为一种政策的牺牲品，认为一个青年走上杀人

谋财的绝路首先反映了政府政策的恶果和失败，但从根本上讲，正如孟德斯鸠对“风俗”的倚重一

样，政府权力的行为（包括法律的制订行使）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从根本上建立起保护公民人

权的法律制度最终还是依靠广泛的公民社会的建立。 
公民社会的建立（即确立民主主义的制度）与统一独立国家的达成（即民族主义），本来走中国

近代以来迈向现代化的两条车轮，只是由于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入侵打乱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正

常途径。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物质（经济）的和精神（思想）的各种准备，对于反抗一切权力罪恶

的社会改进运动的人来讲，物质的推动能力非常有限（在海外的许多人连祖国都不能回去），而历

史的动力必然会推动政府权力为了维系权力而被迫为公民社会的建立准备不成熟的基础（按照马克

思的话，就是准备自己的掘墓人）。另一方面，任何立志从事精神建设事业的人首先必须反省自我：

是否具有人格的独立力量，把自己本身的生活置于贫困的、无权无势的普通国民的生活中去思考中

国的未来？如果卢梭满足国王的年金，如果斯宾诺斯莎满足于教会提供的收入，今天人类的历史就

不相同。当然，我们没有资格责备两百多年前的中国没有卢梭、孟德斯鸠，以及贝卡利亚，但我们

可以激励自己，为那远处悠扬的笛声（狄德罗语）而工作。将来，人们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

的时代里，涌现了立身于平民生活的社会改进运动的思想家和活动家。” 
                   

注：此文所引的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是日文版译文。此文 1992 年 11 月 21-22 日写于日本三岛

市，在《民主中国》1993 年发表时被漏掉约 1/4 篇幅。2008 年 11 月 2 日在美国圣拉蒙市重新打印

发表。 

 


